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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17年度 

“南通市荣誉市民”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

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提升南通国际化水平，

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广大外籍人士、海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等参与

我市经济社会事业建设的积极性，根据《江苏省南通市授予荣誉

市民称号办法》，我市拟于近期开展“南通市荣誉市民”评选工

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请各单位对照《江苏省南通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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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推荐人选。 

二、请各单位推荐时按要求填写《南通市荣誉市民推荐书》

（一式三份、并贴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照），加盖公章后于9月30

日前报市外侨办（台湾同胞材料报市台办），同时报送材料电子

版。 

三、“南通市荣誉市民”是我市授予外籍人士、海外侨胞及

港澳台同胞的最高荣誉，请各单位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宁

缺毋滥的原则，认真做好推荐工作。 

四、如无适合人选，也请书面回复。 

特此通知。 

 

附件：1．《江苏省南通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办法》 

2．《南通市荣誉市民推荐书》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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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南通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办法 

（南通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9年8月25日 

 

第一条  为了表彰和鼓励在我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

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市外人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江苏省

授予荣誉公民称号条例》和《南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外人士，包括外籍人士、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市外其他人士。 

第三条  授予南通市荣誉市民（以下简称荣誉市民）称号，

应当坚持条件、注重实效、尊重当事人意愿。 

第四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并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的市外人士，可以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一）在促进本市对外交往、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方面，贡献突出的； 

（二）在本市制订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城乡规划和重大技

术政策、保护环境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等方面提出重要建议，

经采纳后产生重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贡献突出的； 



 

 

（三）在本市直接投资，引进资金、人才、高新技术和先进

管理模式方面，贡献突出的； 

（四）为本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

贡献突出的； 

（五）资助本市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贡献突出的； 

（六）在其他方面贡献突出的。 

第五条  符合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条件的，由县（市）、区人

民政府以及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推荐。推荐单位应当填写由市人民

政府统一印制的《南通市荣誉市民推荐书》，并向市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申报： 

（一）推荐对象属外籍人士、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向市

政府外事（侨务、港澳事务）办公室申报； 

（二）推荐对象属台湾同胞的，向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申报； 

（三）属市外其他人士的，向其他市级主管部门申报。 

第六条  市政府外事（侨务、港澳事务）办公室、台湾事务

办公室以及其他市级主管部门收到推荐荣誉市民的申报后，应当

进行初步审查并提出初审意见。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

会审、综合平衡后，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认为符合授予条件的，应当向市人大常

委会提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议案，由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台委员会应当对市政府提出的授予荣



 

— 5 — 

誉市民称号的议案进行初审，并在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时提出关

于审查意见的报告。 

第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授予荣誉市民称

号的议案进行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由市人民

政府举行仪式，颁发《南通市荣誉市民证书》。证书由市长签署。 

第十条  对获得荣誉市民称号者应当给予相应礼遇。 

（一）应邀参加本市举行的有关重大庆典等活动，享受贵宾

礼遇； 

（二）在本市居住停留期间，享受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

便利和服务； 

（三）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礼遇和优惠待遇。 

第十一条  对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者的事迹，在征得本人同

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宣传报道。 

第十二条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与荣誉市民保持经常联系，

及时为荣誉市民提供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信息，听取他们

关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 

第十三条  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者，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有与荣誉市民称号不相称的行为并造成

不良影响的，经市人民政府提请，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其荣

誉市民称号。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附件2 

 

南通市荣誉市民推荐书 

 
 

申报单位：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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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推荐书由“南通市荣誉市民”推荐单位统一填报（一

式三份）。 

2、“职务”是指被推荐人在国（境）外和国（境）内工作单

位现任或曾任（已退休人员）职务；“社会职务”是指在其本职

工作之外兼任的其他组织职务，如学会、协会、慈善机构等民间

组织。 

3、被推荐人“主要事迹”材料控制在1500字以内，要求内

容充实具体，数据准确可靠。外商投资企业须反映投资额、员工

总数、上交利税等情况。 

4、推荐书中除“推荐单位意见”、“初审意见”、“会审

意见”和“市政府意见”栏可用钢笔填写外，其它表栏一律打印。 

 

 

 

 

 

 

 

 



 

 

被推荐人 
姓    名 

中文  

照片 
（2寸正面免冠 
白底彩照） 

外文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国家 
（地区） 

 

长期居住国家 
（地区）、城市 

 

是否华侨、华人 ⃞ 是（祖籍）                ⃞ 否 

单位  

职务  

社会 
职务 

 

境内联系
地址 

中文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境外联系
地址 

中文  

电话 
 

手机  

外文  

传真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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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事 
迹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初审 
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会审 
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政府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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